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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2020 年對於世界各國而言，都是漫長且難熬的一年；從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緊

接著逐步漫延至全球各國，一年來累計約上億人遭受感染以及逾兩百萬人染疫病逝。許

多國家在面臨疫情威脅下，紛紛採取必要防範措施，除限制人員流動，部分國家或地區

甚至執行封城、鎖國等更嚴厲手段。然而在考慮疫情威脅與經濟振興的權衡下，各國也

不得不逐步放寬管制措施，所幸新冠肺炎疫苗於 2020 年第四季通過緊急測試，部分國家

已於 2020 年底開始大規模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漫延，同時造成全球

經濟與健康的重大威脅，未來須持續觀察新冠肺炎疫苗是否能有效抑制疫情。 

太陽能產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幅衝擊，前三季太陽能系統的全球安裝量嚴重落

後於預期，其中尤以第二季受創最為嚴重。所幸中國大陸於第四季追趕完成 29.5GW 的系

統安裝量，全年達到 48.2GW 的太陽能系統安裝量，對比於 2019 年的 30GW，成長超過六

成；美國亦呈現大幅成長，由前一年 13.3GW 系統裝機量增加至 16.5GW；越南則在屋頂

型太陽能系統安裝量大幅成長下，系統裝機量達10GW，取代印度及日本成為第三大市場；

日本則維持穩定裝機量，印度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使安裝量嚴重衰退。整體而言，2020

年全球太陽能系統裝機量約達 127GW，系統裝機量較前一年達成微幅成長。 

在臺灣市場方面，至 2020 年底累積安裝量僅達 5.56GW，落後於 6.5GW 之累計系統

裝機量目標，主要原因來自於為避免農地濫用種電，政府於年中調整土地取得政策。但

為達成 2025 年 20GW 累積安裝量目標，經濟部仍設定 2021 年底，要達到 8.75GW 累計

裝置量，且將著重於工業、公設、農業等各式屋頂、漁電共生、污染土地、港口停車場

等相關用地，全面展開屋頂型太陽能推動計畫。 

展望 2021 年，依產業研調機構預估，全球市場仍有機會維持成長；IHS Markit 預

估今年太陽能裝機量有機會達 158GW，且未來十年，全球太陽能系統裝機量將持續保持

穩定的成長率。不過依目前太陽能產業供需狀態，整體產業供給依然大於需求，因此太

陽能產業各環節產品價格仍存在下跌空間。由於近來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區域國家疫情仍

持續嚴峻，即使部分國家已開始施打新冠肺炎疫苗，仍需觀察是否能有效抑制新冠肺炎

疫情，因此對於全球的太陽能供需影響帶來較難估計的衝擊，後續市場仍有待觀察。 

本公司於 2020 年第四季決定以再生能源發電事業為公司轉型經營的新方向目標，努

力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業務發展。去年底已成立太陽能系統子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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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積極尋找太陽能發電事業領域之策略合作夥伴，討論合作模式與未來發展目標。未來

在開啟再生能源發電新事業下，公司仍以力守現金原則，維持穩健之本業基本營運狀況；

同時也期待轉投資之生物晶片公司能加速發展，希望未來有機會讓公司逐漸受益。團隊

亦將持續進行閒置廠房資產之處理，未來亦將適時尋求辦理國內現金增資，以充實轉型

所需營運資金並強化股東結構。 

一、109 年度營運結果 

(一)營業實施計畫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104,515 125,500 -16.72%

營業毛利(損) (3,874) (100,459) 96.14%

營業利益(損) (44,664) (151,120) 70.44%

稅前淨利(損) (42,714) (126,959) 66.36%

本期淨利(損) (150,964) (198,689) 24.02%

本期綜合損失總額 (150,964) (198,689) 24.02%

每股盈餘(元) (1.33) (1.75) 24.00%

109 年度營收因晶圓廠停產，故只列入繼續營業單位營業收入，由於嚴格控管

現金流，以減少現金快速流失的狀況，因此營業收入下滑。下半年因多晶矽廠

陸續發生工安事件造成供給減少下，多晶矽價格回升，加上合約提列損失回沖，

因此 109 年度營業毛損大幅下降。 

本期綜合損失總額雖然較上年度減少，但因提列較大的建物資產減損，因此每

股仍虧損 1.33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9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預測數，故無須揭露預算執行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析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27.63 26.07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699.32 965.61

速動比率（％） 694.15 950.10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7) (14.77)

股東權益報酬率（％） (17.53)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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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營業毛利(損)益（％） (3.71) (80.05)

稅後淨利(損)率（％） (144.44) (158.32)

稅後每股盈餘(元)  (1.33) (1.75)

財務及償債能力尚維持穩健狀態，雖尚未能轉虧為盈，但各項指標已相對改善。 

(四)研究發展狀況 

由於本公司於 108 年 3 月決議將不符合經濟效益的晶圓廠停產後，同時亦進行

人力與組織精簡化，以最少人力維持公司之營運、資產處分與新事業評估；由

於在 2020 年第四季決定新事業發展方向，故原先之研發工作暫緩進行。 

二、110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與展望 

1.力守本業營運現金流失之減少為主要營運目標。 

2.積極處理資產，以利活化成現金資產，成為發展新事業的資金來源。 

3.積極尋找再生能源發電事業之策略合作夥伴，努力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

及維運之業務發展。 

4.調整不同產業投資合作策略並投入必要資源，提升公司新的競爭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單位：公噸 

產品別 預期銷售數量 

多晶矽太陽能產品(包含矽晶片) 648 

本公司 110 年度之預期銷售數量係根據客戶需求狀況與市場趨勢，同時考量供

應鏈價格變化，並依本公司之營運目標而訂定之銷售數量目標。 

(三)重要產銷政策 

1.掌握太陽能上游產業鏈供需狀況，依市場趨勢進行銷售策略調整。 

2.關注國內太陽能系統市場發展，積極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業務

發展。 

3.藉由策略合作與轉投資關係，提升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實力，以

利縮短轉型學習曲線。 

4.強化新技術及材料之掌握能力，適時投入新的領域，以產生新的營運能量。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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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藉由現有太陽能業界相關資源，透過系統相關之投資，以取得固定獲利之來

源。 

2.與策略合作夥伴結盟，積極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業務發展。同

時因應太陽能電廠發展之資金需求，積極處理閒置資產以利回收資金，並尋

求適當時機辦理現金增資，以支持再生能源發電事業。 

3.持續關注新材料與新技術，以掌握創新市場及新事業之機會。 

4.強化不同產業間整合關係，積極尋找中長期策略技術，以掌握未來產業發展

之契機與價值。 

(五)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去年各行業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太陽能產業鏈亦未能倖免；所幸下半年

起產業鏈復甦，全年太陽能裝置量仍有小幅成長。然而太陽能產業供應鏈仍處

在供給大於需求的狀態下，未來市場價格將有機後持續下跌。不過在全球各主

要國家持續投入替代能源產業的政策支持與發展下，加上國內政策推動「2025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長期市場發展仍然可期。本公司於 2020 年第四季決定以

再生能源發電事業為公司轉型經營的新方向，期望經由嚴謹規劃與建置及完整

電廠大數據資料分析，創造穩定之現金流，又或透過固定之案場銷售，驅動獲

利表現，同時為再生能源及政府綠能政策盡一份心力。然而去年政府的電廠土

地政策修正，短期內太陽能裝置量大幅停滯，期待經濟部於去年底重新修訂的

策略，著重於工業、公設、農業等各式屋頂、漁電共生、污染土地、港口及停

車場等屋頂型太陽能推動計畫，未來達能將朝向配合政府修正的政策方向努力，

積極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業務發展。 

最後非常感謝股東對達能科技的支持與鼓勵，謹代表公司全體同仁及董事會成員獻上最

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    方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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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

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宗羲、支秉鈞

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劵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書，謹請 鑒察。 

此致 

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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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9 年度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成效 

一、健全營運計畫摘要 

1.營運方針 

(1)積極處理不動產廠房與資產活化，依合適價值處置以達成回收現金的目標。 

(2)創造矽料附加價值與資產價值增生，減少因其他因素所衍生之成本。 

2.工作重點 

(1)依轉型工作要求，調整組織並提升工作效率。 

(2)掌握世界貿易情勢，積極找尋資產處理時機；加速處理剩餘庫存備品零件及少

部分機台設備等資產，期盡速回收現金以作為未來轉型財務基礎。 

(3)依長期供料合約執行多晶矽原料買賣，維持本業基本營運。 

(4)加速各項轉型工作評估，減少因作業因素所衍生之成本，提升未來應對挑戰之

能力。 

3.未來事業拓展 

在新事業轉型面向上，希望能儘速找出與公司轉型策略契合的事業夥伴。鑒

於過去公司經營的事業與目前台灣產業所面臨的挑戰，資本投資回收期長、人力

成本上揚與製造業獲利縮減等因素仍持續影響製造產業，因此公司期望轉型新事

業能配合政府綠能政策及現行產業特性發展，使公司未來的營收創造與獲利貢獻

能早日實現，並能長久持續。 

二. 109 年度執行情形 

1.營業實施計畫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年度 108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104,515 125,500 (16.72%)

營業毛利(損) (3,874) (100,459) 96.14% 

營業利益(損) (44,664) (151,120) 70.44% 

稅前淨利(損) (42,714) (126,959) 66.36% 

本期淨利(損) (150,964) (198,689) 24.02% 

本期綜合損失總額 (150,964) (198,689) 24.02% 

每股盈餘(元) (1.33) (1.75) 24.00% 

-14-



109 年度營收因製造部分已停產，故只列入繼續營業單位營業收入，由於嚴

格控管營運狀況，以減少現金流失，因此營業收入略為下滑。下半年因多晶矽供

給減少，價格因此回升，加上合約負債提列損失回沖，因此 109 年度營業毛損大

幅下降。 

本期綜合損失總額雖然較上年度減少，但因提列較大的建物資產減損，因此

每股仍虧損 1.33 元。 

(1)人力與組織：維持精簡人力，同時持續實施組織扁平化與員工多能工訓練，努

力維持公司治理與新事業評估之順暢運作。 

(2)合約矽原料買賣：持續縮減每月執行合約量以減少虧損金額及現金流失困境。

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上半年市況持續低迷；幸第三季太陽能矽原料

供應受多晶矽工廠工安事件影響，供應鏈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因此矽原料售價

於 7月下旬起大幅回升，致全年買賣價差僅略大於預估值。 

(3)資產讓與： 

i.累計設備資產活化收入共新台幣 63.97 百萬元，部分備品零件與量測儀器因價

格不如預期，持續找尋銷售管道中。 

ii.廠房出售部份因與需求有落差，主要原因在於廠區位置或廠房規格不符合市場

買方需求，目前尚未完成處分；目前持續委託多家仲介公司協助銷售，希望藉

由擴大買方基礎而可以早日完成此資產處理。 

2.未來事業拓展 

經詳細評估，本公司於 109 年第四季決定以再生能源發電事業為公司轉型經

營的新方向目標，努力往太陽能電廠開發、興建及維運之業務發展。109 年底已

成立太陽能系統子公司，目前持續積極尋找太陽能發電事業領域之策略合作夥伴，

討論合作模式與未來發展目標。 

由於太陽能發電事業需要資金需求支持，因此短期內擬以建物為擔保向銀行

申請融資或發行有擔保普通公司債(SB)，取得資金後，將可以執行策略合作方案，

開始執行太陽能發電事業計畫，並將適時尋求辦理國內現金增資，以充實轉型所

需營運資金，擴大再生能源事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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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公司下列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但半

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七條： 

本公司下列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

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 

94681 號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參考範例」

部分條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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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餘額 (198,689,039)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150,964,034)

期末待彌補虧損餘額 (349,653,073)

董事長：方震銘 經理人：方震銘 會計主管：王振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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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若有證券交易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說明其主

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

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列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益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列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

促公司增進公共利益或善盡社會責

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相關規定以一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列入

議案。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

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列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益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列為議案。 

以下略。 

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

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 

94681號及110年1月

28日臺證治理字第11

000014461 號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例」部分條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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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

數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 

以下略

同上說明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

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數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

之選舉權數。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

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數。 

第二項略。 

同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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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法)」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標準 

第一項第一款略。 

二、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20%，並不得超過

被擔保企業實收資本額 30%。如因業

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不得超過

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易之總額（雙

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所稱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以下略。 

第五條：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標準 

第一項第一款略。 

二、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20%，並不得超過

被擔保企業實收資本額 30%。如因業

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不得超過

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易之總額（雙

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所稱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以下略。 

依據子公司實務運作

之所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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